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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！ 为了保证招生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根据教育部

《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》、广东省招生委员会

《广东省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》以及本校的实

际，制定本章程。 一、我院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、教育

部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（公办），招生层次为专科，学习形

式为脱产。 二、录取机构：在普通高考录取期间成立学院招

生录取领导小组；学院设立招生办公室，负责招生工作。 三

、录取原则 1．志愿优先。在政审合格、身体健康状况符合

专业要求的情况下，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线上考生后，再录取

第二志愿线上考生，依此类推。 2．分数优先。同一志愿的

线上考生，根据省招生办提供的档案从高分到低分录取（个

别需调剂专业除外）。 四、操作办法 1．专业特殊要求。园

林工程技术、畜牧兽医、生物技术及应用和艺术类专业不招

色弱、色盲考生，生物技术及应用、商检技术、食品加工技

术专业不招表面抗原阳性考生，各专业男女比例不限。 2．

各专业招生人数原则上按《招生专业目录》进行，个别专业

因报考人数过多或过少，我院将根据上线生源情况对专业计

划作适当调整。 3．执行省招生办制定的有关照顾录取政策

。 4．严格执行省招生办制定的退档程序，维护考生正当权

益。我院承诺对投档考生不会无故退档，同样，如无正当理



由，我院也不受理考生退档的要求。 5．对有关招生录取问

题的群众来信来访，将认真接待处理，自觉认真接受省招生

办对我院招生录取工作的监督和检查。 五、我院分专业招生

计划及有关要求详见生源省招生办公布的专业目录。 六、收

费标准 按照省物价局收费标准规定：高职大专文史财经管理

类专业学费5000元/学年，高职大专理工农林外语类专业学

费6000元/学年，艺术类专业学费6500元/学年；住宿费标准

为7001400元/学年。如省物价局有新的收费标准，我院则按新

的收费标准规定执行。 七、奖学金及助学具体措施 1．设立

奖学金制度。奖学金分一等奖（2000元）、二等奖（800元）

、三等奖（300元），并对优秀学生干部设立奖学金。 2．设

立扶贫助学金制度。设立扶贫助学基金，扶助学习努力、经

济条件困难的学生，同时提供勤工俭学岗位，帮助贫困学生

完成学业。 3．执行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，凡符合条件学

生，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，评选国家奖学金、励志奖学金、

国家助学金。 八、学生学习期满且成绩合格，颁发广东科贸

职业学院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。 九、我院重视毕业生就业

指导工作，对学生进行就业辅导培训和推荐就业。 十、本章

程若有与国家和省政策、规定不一致的，以国家和省政策、

规定为准。 十一、联系办法 学院校址：广州市白云区石庆

路388号（白云校区） 邮政编码：510430 广州市天河区科华

街273号（天河校区） 邮政编码：510640 联系电话

：020-22014966 网址：www.gdkm.edu.cn 邮箱

：gdkmzsb@163.com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题

高考网（收藏本站）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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